
杭州财务咨询注册公司代理记账�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
政策延续啦！

产品名称 杭州财务咨询注册公司代理记账�研发机构采购
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政策延续啦！

公司名称 杭州好又快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100.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置鼎时代中心4幢632室

联系电话 0571-87911962 17764573265

产品详情

为鼓励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促进科技进步，根据《财政部 商务部
税务总局关于研发机构caigou设备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商务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41号）（以下简称“
41号公告”）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20号）（以下简称“20号公告”）规定，在2027年12月31日前，继续对内
资研发机构和外资研发中心购买国产设备全额退还增值税。

研发机构购买国产设备退还增值税政策，适用于哪些研发机构?

答：只有符合条件的内资研发机构和外资研发中心才适用购买国产设备全额退还增值税政策。

适用购买国产设备退还增值税政策的内资研发机构和外资研发中心包括：

（一）科技部会同财政部、海关总署和税务总局核定的科技体制改革过程中转制为企业和进入企业的主
要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工作的机构；

（二）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海关总署和税务总局核定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三）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和科技部核定的企业技术中心；

（四）科技部会同财政部、海关总署和税务总局核定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含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
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五）科技部核定的国务院部委、直属机构所属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各类科研院所，以及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科技主管部门核定的本级zhengfu所属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各类科研院所；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2416/c5212300/content.html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2416/c5212300/content.html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0012/c5220670/content.html


（六）科技部会同民政部核定或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主管部
门会同同级民政部门核定的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

（七）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核定的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技术
类）；

（八）国家承认学历的实施专科及以上高等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以教育部门户网站公布名单为准）；

（九）符合“41号公告”第二条规定的外资研发中心；

（十）财政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核定的其他科学研究机构、技术开发机构和学校。

外资研发中心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一）研发费用标准：作为独立法人的，其投资总额不低于800万美元；作为公司内设部门或分公司的非
独立法人的，其研发总投入不低于800万美元。

（二）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不低于80人。

（三）设立以来累计购置的设备原值不低于2000万元。

外资研发中心须经商务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按照上述条件进行资格审核认定。具体审核认定办法见“4
1号公告”附件1。

哪些国产设备可以享受全额退还增值税政策?

答：可办理退税的国产设备应属于“41号公告”的附件2《科技开发、科学研究和教学设备清单》所列的
设备。

研发机构享受购买国产设备退税政策，办理退税备案手续应提供哪些资料?

答：研发机构享受购买国产设备退税政策，应于申报退税时，持以下资料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退税备案
手续：

（1）符合“41号公告”条、第二条规定的研发机构资质证明资料。

（2）内容填写真实、完整的《
出口退（免）税备案表》。该备案表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退（免）税申报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16号）发布。其中，“企业类型”选择“其他单位”；“出口退（免）
税管理类型”依据资质证明材料填写“内资研发机构”或“外资研发中心”；其他栏次按填表说明填写
。

20号公告下发前，已办理购买国产设备退税备案的研发机构，无需再次办理备案。

已办理备案的研发机构，发生解散、破产、撤销等情形，应如何办理备案撤回?

答：研发机构发生解散、破产、撤销以及其他依法应终止购买国产设备退税事项的，应持相关资料向主
管税务机关办理备案撤回。主管税务机关应按规定结清退税款后，办理备案撤回。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0012/c5194789/content.html


研发机构办理注销税务登记的，应先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退税备案撤回。

外资研发中心因自身条件发生变化不再符合现行规定条件的，应自条件变化之日起30日内办理退税备案
撤回，并自条件变化之日起，停止享受购买国产设备退税政策。未按照规定办理退税备案撤回，并继续
申报购买国产设备退税的，依照20号公告第十九条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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